
【案例一】

贪污儿童康复经费

必须依法严惩

2015 年至 2016 年， 被告人吴

静波在担任江苏省海安市残疾人联

合会 （以下简称海安残联） 康复部

主任期间， 利用负责贫困家庭残疾

儿童省补资金、 残疾人技术培训、

残疾人辅具筛查和评估适配等财政

资金的拨付审批、 跟踪监督、 财务

管理的职务便利， 单独或伙同被告

人王永赓， 利用二人实际控制的四

维中心为载体， 采取减少服务次

数、 提高单次服务补助费等手段，

先后多次侵吞残疾儿童康复经费共

计 609059 元。 为掩盖上述事实，

二被告人共同或吴静波单独要求他

人虚开单据用于平账。 其中， 吴静

波参与全部犯罪， 分得 479059 元；

王永赓参与犯罪数额 332156.3 元，

分得 100000元。

2008 年至 2016 年， 被告人吴

静波在担任海安残联康复部主任期

间， 利用负责残疾证办理、 残疾儿

童康复训练、 残疾人辅具采购的职

务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先后

30 余次收受王永赓等人所送财物

共计 485800 元。 其中， 为王永赓

借资质承接海安残联康复部招标的

残疾人辅具采购业务提供便利， 先

后 5次收受王永赓给予的好处费共

计 244800元。

法院认为， 被告人吴静波身为

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 单独或伙同被告人王永赓侵

吞、 骗取公共财物， 数额巨大； 被

告人吴静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

法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

益， 数额巨大， 被告人王永赓为谋

取不正当利益， 给予国家工作人员

财物； 被告人吴静波的行为已构成

贪污罪和受贿罪； 被告人王永赓的

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和行贿罪， 依法

均应当数罪并罚。 被告人吴静波与

被告人王永赓共同贪污部分系共同

犯罪， 吴静波系主犯； 王永赓系从

犯， 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

告人吴静波受贿部分以自首论， 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永赓行

贿部分系自首， 依法可以从轻或减

轻处罚。 被告人吴静波退出部分犯

罪所得， 被告人王永赓退出全部犯

罪所得， 均可酌情从轻处罚。 二被

告人贪污残疾儿童康复专项资金，

均应酌情从重处罚。 据此， 江苏省

海安市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依法作出判决， 对被告人吴静波

以贪污罪与受贿罪数罪并罚， 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并处罚

金 42 万元； 对被告人王永赓以贪

污罪与行贿罪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二年， 缓刑三年， 并处罚

金 20万元。

【法官说法】

本案系残疾人脱贫救助工作中

发生的职务犯罪典型案件。 残疾人

康复、 技术培训等专项财政资金是

国家为残疾人提供的基本保障， 特

别是本案涉及的专项基金残疾儿童

康复经费， 目的是改善残疾儿童残

疾状况、 减轻贫困残疾儿童家庭负

担， 该补贴能否及时发放到位， 不

仅关系残疾儿童健康成长， 关系残

疾儿童家庭美满幸福， 也关系社会

稳定。 被告人吴静波作为海安残联

康复部主任， 负责辖区内残疾人相

关资金补贴发放等工作， 但其无视

国家法律规定 ， 采取减少服务次

数、 提高单次服务补助费等手段，

侵吞儿童康复经费， 导致残疾儿童

康复服务难以落到实处； 同时其还

利用负责残疾证办理、 残疾人辅具

采购的职务便利， 收受钱财， 损害

残疾儿童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 其

行为直接影响到国家对残疾人救助

政策的执行和贫困残疾人脱贫工作

效果， 必须依法予以惩处。

【案例二】

骗取扶贫资金

谋取私利获刑

被告人王华担任江苏省睢宁县

邱集镇王庄村书记兼王庄村债务化

解小组组长， 被告人王本洪担任江

苏省睢宁县邱集镇王庄村会计兼王

庄村债务化解小组成员， 被告人王

西良担任江苏省睢宁县邱集镇王庄

村辅助会计兼王庄村债务化解小组

成员。 2010 年 8 月至 2011 年 9 月

间， 三人利用协助人民政府对王庄

村债务化解之机， 共同计议， 制作

虚假合同及欠条， 以该村村民王某

朝、 王某才、 王某凯等人名义虚构

村债务， 骗取国家债务化解扶贫资

金 261380 元归个人使用， 其中王

华分得 177780 元， 王本洪分得

15200元， 王西良分得 30400元。

案发后， 王华退出犯罪所得

69000 元， 王本洪退出犯罪所得

15100 元， 王西良退出犯罪所得

15400元。

法院认为， 被告人王华、 王本

洪、 王西良作为村委会人员协助人

民政府从事公务， 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 骗取国家扶贫资金， 数额巨

大， 其行为均构成贪污罪， 贪污款

项系国家扶贫资金， 依法应当从严

惩处。 被告人王华、 王本洪、 王西

良共同故意犯罪， 被告人王华系主

犯； 被告人王本洪、 王西良系从

犯， 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江苏省

睢宁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以

贪污罪判处被告人王华有期徒刑三

年， 并处罚金 20 万元； 以贪污罪

判处被告人王本洪有期徒刑一年六

个月， 并处罚金 10 万元； 以贪污

罪判处被告人王西良有期徒刑一年

七个月， 并处罚金 10万元。

【法官说法】

从 2010 年起， 江苏省委省政

府决定用两年时间完成省定经济薄

弱村 2008 年底前债务的化解工作。

王华、 王本洪、 王西良作为王庄村

村干部及王庄村债务化解小组成

员， 不仅未能积极落实省委省政府

化解经济薄弱村债务的相关政策，

反而共谋虚构债务， 骗取国家债务

化解扶贫资金， 谋取私利。 依法惩

处这一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犯罪

行为， 一方面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

呼声， 另一方面也对相关基层组织

工作人员履职行为起到威慑与警示

作用， “莫伸手， 伸手必被捉”。

【案例三】

罪恶之手到处伸

侵占贫困人员“保命钱”

2008 年 1 月至 2018 年 8 月间,

被告人王鹏作为江苏省南京市雨花

台区赛虹桥街道赛虹桥社区工作人

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扶贫特定

款物管理的过程中,利用保管、 办

理低保存折和发放被征地农民老年

生活困难补助存折的职务便利， 通

过私自扣下存折、 冒用他人名义办

理存折等方式， 非法占有低保户张

某麟、 岳某申等人存折内的低保金

和生活困难补助金共计 1l6585元。

案发后， 被告人王鹏如实供述

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退出全部犯罪

所得。

法院判决认为， 被告人王鹏身

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非法占有扶贫特定款物， 情节严

重， 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 被告人

王鹏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 并主动

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罪

行， 系坦白， 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

人王鹏认罪、 悔罪， 可以从轻处

罚。 据此， 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

院依法作出判决， 以贪污罪判处王

鹏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 20 万

元。

【法官说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 党和政府加大扶贫力度，

出台多项惠及贫困地区、 贫困人口

的政策措施。 低保补助、 被征地农

民老年生活困难补助是国家对贫困

人群 、 特殊人群提供的 “兜底保

障”， 以维持其基本生活所需， 确

保 “弱有所扶”， 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 但是， 一些国家工作人员无视

党纪国法， 采取各种手段侵占贫困

人员的 “保命钱”。 本案中， 被告

人王鹏利用担任社区工作人员并协

助人民政府从事特定款物管理的职

务之便， 私扣或者冒用他人名义办

理低保存折， 将被征地农民老年生

活困难补助等扶贫特定款物非法占

为己有， 其行为直接损害相关人员

的切身利益， 影响恶劣， 必须依法

予以严惩。

【案例四】

基层人员中饱私囊

非法占有扶贫资金

2012 年至 2016 年， 被告人周

军树在担任江苏省射阳县四明镇六

塘村村民委员会主任期间， 单独或

伙同被告人王建元、 吉成荣， 在涉

农补贴资金申报、 发放、 项目实施等

工作中， 利用职务之便， 通过以其家

属名义虚报冒领国家水稻直补等涉农

补贴资金、 虚报项目骗取省脱贫奔小

康财政奖补资金、 以虚假支出冒领工

矿废弃地复垦补助资金等手段， 骗取

公款作案 4起， 周军树犯罪数额共计

203682.08 元。 2012 年至 2016 年，

被告人王建元在任江苏省射阳县四明

镇六塘村村民委员会会计辅导员期

间， 伙同被告人周军树， 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采取虚

报冒领、 骗取等手段， 骗取公款作案

2 起， 王建元犯罪数额共计 164130

元。 2013 年至 2017 年， 被告人吉成

荣在任江苏省射阳县四明镇人民政府

信访干事、 农经干事兼明庄农机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期间， 利用职务之便，

单独或伙同被告人周军树， 采取虚列

支出、 虚报冒领等手段非法占有扶贫

资金、 信访费用、 环境整治经费、 帮

扶款， 骗取公款作案 8起， 吉成荣犯

罪数额共计 128500 元。 案发后， 被

告人吉成荣退出犯罪所得 100000 元

及 2张加油卡。

法院判决认为， 被告人周军树身

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利

用职务之便， 单独或伙同他人， 采取

虚报冒领等手段， 非法占有公共财

物， 数额巨大， 并有其他严重情节，

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 被告人王建元

身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利用职务之便， 伙同他人， 采取虚报

冒领等手段， 非法占用公共财物， 数

额较大， 并有其他严重情节， 其行为

已构成贪污罪； 被告人吉成荣身为国

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 单独或

者伙同他人， 采取冒领等手段， 非法

占有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

构成贪污罪。 被告人王建元归案后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 被告人吉成荣系自首， 依法可以

从轻处罚。 据此， 江苏省射阳县人民

法院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依法作出判

决， 以贪污罪判处被告人周军树有期

徒刑三年三个月， 并处罚金 22 万元；

以贪污罪判处被告人王建元有期徒刑

三年， 并处罚金 20 万元； 以贪污罪

判处被告人吉成荣有期徒刑一年四个

月， 并处罚金 10 万元。 江苏省盐城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

依法作出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的裁

定。

【法官说法】

本案系基层组织工作人员职务犯

罪的典型案例。 随着我国农村建设的

发展， 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扶持以及对

农民权益的保护， 涉农资金投入日益

增多， 乡镇政府、 村委会的工作人员

经手的资金项目及金额也随之增加，

这也给腐败分子中饱私囊提供了可乘

之机。 本案被告人周军树、 王建元、

吉成荣单独或者合伙以多种手段虚报

冒领 、 骗取涉农补贴资金 、 扶贫资

金、 信访费用、 环境整治经费等各项

资金， 其行为侵害了广大农民的切身

利益， 影响农业基本建设， 必须依法

予以惩处。 这一案例也反映出当前扶

贫工作中， 仍存在一些资金发放审查

制度没有落实到位的情况， 应当予以

高度重视。 （据江苏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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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断伸向扶贫资金的“黑手”
人民法院依法严惩扶贫领域职务犯罪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党和政府加大扶贫力度， 出台多项惠及贫困地区、 贫困人口的政策措施。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 全国上下齐心协

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但仍然有相关人员在扶贫工作中， 利用各自负责扶贫资金申报、 审核、 发放、 使用等职务便利， 通过各种手段非法占

有扶贫资金， 直接损害相关人员切身利益， 其行为影响了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 本期 “专家坐堂” 以案释法， 提醒相关人员认清大势，

“莫伸手， 伸手必被捉”。


